10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申請辦理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鼓勵學校自行評估健康需求，結合社區資源，透過健康教育與活動及健康服務之實施，引導學生及教職員工自發及自主性進行健康管理，並藉由校園環境之配合，共同營造健康校園。
二、實施對象：國立暨私立（不含北北高三市）高級中等學校。
三、辦理議題：分必選及校選（自選）部分。各校除必選議題外，可自行評估需求，加選另一健康議題辦理。
   （一）必選部分：健康體位、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或菸害防制（含
     檳榔危害防制），三擇二。
   （二）校選（自選）部分：健康體位、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菸害防制（含檳榔危害防制）、正確用藥（含藥物濫用防制）、口腔衛生、視力保健及其他校本特色發展性議題等，其與必選部分議題不得重複。
四、辦理時間：105年4月1日至105年12月10日。
五、申請補助程序：請於105年2月17日前將「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申請表」、「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書」及「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如附件1）各1份寄送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校衛生科提出申請。   
六、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補助標準：每議題補助新臺幣1萬元，每校補助不超過3萬元為原則。
七、成效考核：受補助學校務必應依計畫期限辦理完成，活動結束後彙整原始憑證留存，俾審計機關查核，如有結餘款實施校務基金學校，以納入基金方式處理；未實施校務基金學校應全數繳回。請於活動辦理完竣後2週內，將活動成果報告表(如附件2)、活動相關資料、圖片彙集成冊1份及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2份函送本署，並至本署學校衛生教育填報系統（http://k12ea.ssivs.chc.edu.tw/）填報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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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105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申請表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全銜)
	
	所屬縣（市）
	

	學校地址
	· □□□□



	申請辦理議題
	申請補助金額

	    *必選議題1
	
	

	*必選議題2
	
	

	    *自選議題
	
	

	申請補助金額共計
	

	承辦人
	姓名：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傳真：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會) 計單位：           校長：
105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書
視力保健
	現況說明
	根據本校104年健康檢查結果顯示，全校學生左眼裸視視力不良佔50.9%、右眼裸視視力不良佔45.8%、左眼矯正視力不良佔9.9%、右眼矯正視力不良佔6.9%，學生因長時間看書與過度使用3C產品，易使眼睛提前老化，導致視力變差或出現病變，因此學生的視力保健值得重視。

	計畫目標
(請條列)
	1. 提高視力不良學生複檢及矯治比例，提升至 50%以上。
2. 減緩學生近視上升趨勢，不高於 50%。
3. 提升學生、教師、家長視力保健知能。

	


計畫內容


	1、 建立學生健康資料檔案：
1.每學期辦理學生視力檢查並將有特殊需求學生提供導師以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2.對各班級視力不良學生加強教育宣傳以協助學生建立視力保健的意識。
二、推動視力保健教育：
1.每學期全面實施學生視力檢測。
2.辦理各項班級視力保健各項教學。 
3.推動天天戶外遠眺120分鐘運動，規律用眼3010原則。
4.成立視力保健宣導小組，如每班設有視力小小兵。
5.辦立教職員工健康促進研習。
6.均衡營養：多吃牛奶、肉、蛋、綠色蔬菜…等食物。
三、融入相關領域教學：
1.將視力保健教育內容融入現有課程中。
四、家長參與：
辦理相關研習或演講活動邀請家長參加。
五、社區結盟：
與衛生單位及社區合作，共推視力保健活動。

	預期效益
	1. 健康狀況：就視力的檢測，由特約醫院與健康中心建立檔案資料。
2. 行為與生活型態：除了定期做視力檢查建立檔案資料外，最終目標在於培養良好的健康行為。經常性的閉眼休息習慣必須做好外；還可請醫師到學校做指導教育，使全校學生了解視力保健的重要並確實做好視力保健。
3. 環境方面:
(1)就健康的環境而言：在餐廳供應營養均衡，多吃牛奶、肉、蛋、綠色蔬菜…等食物；眼睛多休息，天天戶外遠眺120分鐘，以防近距離用眼時間過久造成疲勞。
(2)就健康服務而言：凡被檢查有視力不良的學生，多給予輔導，與醫療單位配合，給予個別的追蹤矯治，防止進一步眼睛病變。
4.個人方面：此部分建立學生健康勝於一切的價值觀，在具體做法上培養正確的視力保健態度；在態度上，養成愛惜自己眼睛的情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表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學校(或XX機關)      計畫名稱：10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計畫期程：105年 4月 1日至 105年12月10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05年12月24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講師鐘點費
	　
	　
	　
	　
	　
	　

	
	印刷費
	　
	　
	　
	　
	　
	　

	
	膳費
	　
	　
	　
	　
	　
	　

	
	獎品費
	　
	　
	　
	　
	　
	　

	
	雜支
	　
	　
	　
	　
	　
	　

	
	小  計
	　
	　
	　
	　
	　
	　

	合   計
	　
	　
	　
	　
	　
	國教署核定補助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
	

	  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
	

	  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
	

	  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餘款繳回方式：
□按補助比率繳回(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
    補助比率繳回。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
	

	  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國教
	

	  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增刪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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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10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活動成果報告表
	議題名稱
	
	辦理時間
	

	活動內容(方式)
	

	活動對象
	學生   人 （男：  女： ）、教職員工    人（男：   女：  ）、其他：    人

	參與總人次
	
	補助金額
	

	附件
	　□實施計畫　　□課程表或流程表　  □講授參考資料  □其他

	效益評估：


	檢討與建議：

	其他：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填　表  人：
填　表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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